
JR浮羽站投幣式寄物櫃使用條款 

 

第 1條（使用時間） 

本投幣式寄物櫃 24小時可使用。 

 

第 2條（費用） 

寄物櫃使用費用為小型 300日圓，大型 700日圓。 

 

第 3條（保管期間） 

過了午夜零時後將加收隔日基本費用。連續使用期間最長為 72小時。 

 

第 4條（付款方式） 

可使用現金或各種信用卡、電子支付。 

 

第 5條（收據處理） 

1. 開啟寄物櫃需要使用時發行的附有 QR碼的收據。 

2. [重要：請為收據拍照以防遺失。根據照片的反光情況，可能無法順利開啟寄物櫃，

請調整光線拍攝數張照片。] 

 

第 6條（收據遺失時的應對） 

1. 請致電浮羽市商工觀光振興課。 

電話：0943-76-9029（僅限平日 8:30〜17:00） 

2. 僅對遺失者本人提供協助。 

3. 可能無法立即處理。 

 

第 7條（禁止事項） 

1. 保管危險物品、違法物品、生物 

2. 保管貴重物品（本市不承擔失竊、遺失責任） 

3. 損壞寄物櫃行為、不當使用 

 

第 8條（免責事項） 

1. 對於物品失竊、遺失、損壞，無論原因為何，本市概不負責。 

2. 因天災、故障等導致無法使用時，本市不承擔包括退費在內的任何責任。 

3. 本市不對因收據遺失導致的開啟延遲或不便承擔責任。 

 

第 9條（緊急聯絡方式） 

緊急聯絡方式：浮羽市政府 商工觀光振興課 



0943-76-9029（僅限平日 8:30〜17:00） 

 

[請注意，上述時間以外概不處理。] 

 

本條款自 2026年 3月 26日起適用。 

 

浮羽市商工觀光振興課 


